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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开始时间：2025年5月21日（星期三）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1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1日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1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深圳市光明区公明办事处田园路北（星源先进材料产业园2栋10楼会议

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秀峰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673名，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232,393,460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扣除回购专用账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股份总数

的17.4482%；其中，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共672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61,903,969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扣除回购专用账户上已回购

股份后的股份总数的4.6478%。

2、现场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4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70,

516,491股， 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扣除回购专用账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股份总数的

12.8024%。

其中：通过现场出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共3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27,

000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扣除回购专用账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股份总数的0.0020%。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669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61,876,

969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扣除回购专用账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股份总数的4.6457%。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共669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61,876,969股， 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扣除回购专用账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股份总数的

4.6457%。

4、境外发行证券的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境外上市全球存托凭证(以下简称“GDR” )持有人委托代表0人，

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扣除回购专用账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股份总数的0%。

（注：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1,342,902,078股，其中公司回购专户中的股份

数量为10,993,700股，公司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股份

总数为1,331,908,378股。 ）

5、公司全体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见证律师通过现场及通讯方式出席了会议，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以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

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230,426,53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536%；反对1,717,1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89%；弃权

24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9,937,0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6.8226%；反对1,717,1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7738%；弃权24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4035%。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230,415,18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487%；反对1,720,1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02%；弃权

25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9,925,6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6.8043%；反对1,720,1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7788%；弃权25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4169%。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 同意230,410,78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468%；反对1,718,3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94%；弃权

26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3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9,921,2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6.7972%；反对1,718,3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7759%；弃权26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4270%。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230,386,16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363%；反对1,713,3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73%；弃权

29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9,896,6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6.7574%；反对1,713,3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7678%；弃权29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4748%。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24,748,39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7103%；反对7,345,1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607%；弃权

29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4,258,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87.6501%；反对7,345,1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1.8654%；弃权29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4845%。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非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薪酬的确定及2025年薪酬

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59,522,20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525%；反对1,975,6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915%；弃权

406,0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6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9,522,2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6.1525%；反对1,975,6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1915%；弃权406,0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6560%。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23,720,37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679%；反对8,416,4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216%；弃权

256,6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3,230,8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85.9895%；反对8,416,4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3.5959%；弃权256,6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4146%。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聘请H股发行及上市的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29,562,6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819%；反对2,590,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48%；弃权

240,0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9,073,1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5.4271%；反对2,590,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1851%；弃权240,0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3878%。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30,059,29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956%；反对1,962,6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45%；弃权

371,4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9,569,8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6.2294%；反对1,962,6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1705%；弃权371,4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6001%。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

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30,342,99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77%；反对1,768,5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10%；弃权

281,8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9,853,5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6.6877%；反对1,768,5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8570%；弃权281,8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4554%。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子公司银行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23,838,33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3187%；反对8,217,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361%；弃权

337,3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5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3,348,8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86.1800%；反对8,217,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3.2750%；弃权337,3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5450%。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30,208,99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600%；反对1,897,4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65%；弃权

286,9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3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9,719,5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6.4712%；反对1,897,4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0652%；弃权286,9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4636%。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议

案》

表决情况： 同意229,478,4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457%；反对2,693,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91%；弃权

221,2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8,988,9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5.2911%；反对2,693,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3514%；弃权221,2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3575%。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十四）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上市方案的议案》

14.01发行资格和条件

表决情况： 同意229,280,9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607%；反对2,659,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45%；弃权

452,6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4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8,791,4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4.9720%；反对2,659,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2967%；弃权452,6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7313%。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14.02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情况： 同意229,277,4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592%；反对2,653,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18%；弃权

462,4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8,787,9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4.9664%；反对2,653,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2865%；弃权462,4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7471%。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14.03�上市地点及时间

表决情况： 同意229,280,9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607%；反对2,654,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20%；弃权

458,4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8,791,4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4.9720%；反对2,654,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2873%；弃权458,4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7406%。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14.04�发行方式

表决情况： 同意229,226,7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374%；反对2,656,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30%；弃权

510,3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9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8,737,2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4.8845%；反对2,656,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2910%；弃权510,3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8245%。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14.05�发行规模

表决情况： 同意229,228,5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381%；反对2,654,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23%；弃权

510,3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9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8,739,0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4.8874%；反对2,654,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2881%；弃权510,3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8245%。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14.06�定价方式

表决情况： 同意229,176,1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156%；反对2,708,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57%；弃权

508,3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8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8,686,6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4.8028%；反对2,708,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3760%；弃权508,3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8212%。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14.07�发行对象

表决情况： 同意229,176,1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156%；反对2,702,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31%；弃权

514,3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1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8,686,6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4.8028%；反对2,702,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3663%；弃权514,3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8309%。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14.08�发售原则

表决情况： 同意229,373,0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003%；反对2,651,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10%；弃权

368,8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8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8,883,5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5.1208%；反对2,651,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2833%；弃权368,8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5959%。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14.09�中介机构的选聘

表决情况： 同意228,619,4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760%；反对3,234,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916%；弃权

539,9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2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8,129,9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3.9035%；反对3,234,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2243%；弃权539,9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8723%。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并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29,410,0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162%；反对2,679,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30%；弃权

303,8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8,920,5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5.1806%；反对2,679,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3285%；弃权303,8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4909%。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H股股票并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

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29,413,1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176%；反对2,679,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30%；弃权

300,7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8,923,6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5.1856%；反对2,679,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3285%；弃权300,7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4859%。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十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H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29,409,5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160%；反对2,681,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38%；弃权

302,5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8,920,0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5.1798%；反对2,681,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3314%；弃权302,5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4888%。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十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H股股票前滚存利润分配和未弥补亏损承担

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29,388,9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071%；

反对2,697,91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09%； 弃权306,5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8,899,4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5.1465%；反对2,697,9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3582%；弃权306,5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4953%。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十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30,219,00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643%；反对1,839,7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17%；弃权

334,6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4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9,729,5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6.4874%；反对1,839,7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9720%；弃权334,6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5407%。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二十）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处理与本次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

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有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29,479,7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462%；反对2,623,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91%；弃权

289,7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8,990,2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5.2932%；反对2,623,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2387%；弃权289,7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4681%。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

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300568� � � � � � � � �证券简称：星源材质 公告编号：2025-057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暨

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8日召开第六

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5年5月21日召开2024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

限售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

划》” ）的相关规定，因《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不

达标、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不达标，董事会同意公司回购注

销该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962,440股限制性股票。 上述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注

册资本由人民币1,342,902,078元变更至人民币1,341,939,638元， 公司股份总数由1,

342,902,078股变更为1,341,939,638股。

由于本次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涉及总股本减少、注册资本变动，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

权人， 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

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公司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

规的有关规定向本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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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13039� � � � � � � � � �债券简称：嘉泽转债

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嘉泽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公司拟实施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的有关规定，权益分派公告披露前一交易日（2025

年5月21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28日）期间，本公司可转债停止转股。 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停复牌类型 停牌起始日

停牌期

间

停牌终止日 复牌日

113039 嘉泽转债 可转债转股复牌 2025/5/28 2025/5/29

●调整前转股价格：3.16元/股

●调整后转股价格：3.06元/股

●转股价格调整生效日期：2025年5月29日

因公司拟实施2024年度权益分派， 根据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书》” ）的相关规定，“嘉泽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目前的3.16元/股调整为3.06元/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512号文核准，公司于2020年8月24日公开发行了13,000,000张可转换公司债

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30,000万元，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6年。

（二）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314号文同意，公司13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将于2020年9月17日起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嘉泽转债” ，债券代码“113039” 。

（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及《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嘉泽转债” 自2021年3月1日起

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

二、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一）《募集说明书》的相关约定

根据《募集说明书》约定，在“嘉泽转债” 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

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则转股价格相应调整。 具体的转股价格调整公式如下：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

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时期（如需）。 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

司债券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

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

债券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 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届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

制订。

（二）转股价格调整的原因

2025年4月15日，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同意公司2024年

度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派发现金股利，向公司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约1.00元（含税），每股分配比

例：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0元（含税）。 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年度。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公司2024年度不进行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26日披露的《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 于2025年5月22日披露的

《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将根据《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发行条款及相关规

定，对“嘉泽转债”当期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三、转股价格调整结果

（一）转股价格调整公式

根据《募集说明书》约定，在“嘉泽转债” 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

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则转股价格相应调整。 具体的转股价格调整公式如下：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

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二）转股价格的调整

“嘉泽转债” 的转股价格依据上述“派送现金股利：P1=P0-D” 的调整公式进行调整，即调整前转股价P0为3.16元/股，每股派送现金

股利D为0.10元/股；经计算，调整后转股价格为3.06元/股，计算过程：P1=3.16-0.10=3.06元/股。

（三）“嘉泽转债” 本次调整后转股价格为3.06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5月29日起生效。 自2025年5月29日起“嘉泽转

债”恢复转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01619� � � � � � � � � � � �证券简称：嘉泽新能 公告编号：2025-045

债券代码：113039� � � � � � � � � � � �债券简称：嘉泽转债

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0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5/28 － 2025/5/29 2025/5/29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4月15日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434,362,939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0元（含税），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43,

436,293.9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5/28 － 2025/5/29 2025/5/29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

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金元荣泰投资管理 （宁夏） 有限公司、 北京嘉实龙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宁夏比泰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GLP�

Renewable� Energy� Investment� I� Limited、陈波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A股股份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

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规定，上

市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1元。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将按照上述

通知有关规定执行差别化个人所得税，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

金账户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至公司，公司将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

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

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

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09元。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中国企业向非居民企业股东派发股息时，需由中国企业代扣代缴

所得税。 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由本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

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

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09元。 如其认为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

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股票（“沪股通” ），其现金红利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

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09元。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本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照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每股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1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951-5100532

特此公告。

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00606� �股票简称：绿地控股 编号：临2025-025

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5月21日在上海市协和路193号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11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1人（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董事10人，以通讯方式参会的董事1人），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张玉良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董伟先生、叶源新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如下，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战略委员会：张玉良（主任委员）、董伟、叶源新、耿靖、乔依德、姜威；

提名委员会：张军（主任委员）、乔依德、王开国、董伟、刘延平；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王开国（主任委员）、沈黎君、张军、叶源新、姜威；

审计委员会：沈黎君（主任委员）、乔依德、王开国、刘延平、杨绿波。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同意聘请张玉良先生担任公司总裁（简历见附件），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

通过。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关于聘任公司执行总裁的议案

同意聘请陈军先生、耿靖先生担任公司执行总裁（简历见附件），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董事会提名

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请王晓东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简历见附件），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

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附件

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张玉良，中国国籍，男，1956年12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 曾任上海市嘉定区江桥镇党委委员、副书记，上海市农委机关主任

科员，上海市农委住宅办副主任等职务。 1992年创办上海绿地总公司（即绿地集团前身），并先后担任上海绿地总公司总经理，绿地集团

董事长、总裁、党委书记等职务。 现任本公司董事长、总裁。

陈军，中国国籍，男，1975年9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 先后担任绿地集团成都房地产事业部总经理助理，西安房地产事业部总经理

助理，西安房地产事业部副总经理，西安（西北）房地产事业部总经理，绿地集团总裁助理、副总裁、执行副总裁、执行总裁，绿地香港控股

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总裁，绿地大基建集团总裁等职务。 现任本公司执行总裁。

耿靖，中国国籍，男，1974年9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 曾任上海银行张杨支行行长、浦东分行公司金融部总经理、总行营业部副总

经理，爱建证券董事、常务副总裁（主持工作），爱建信托常务副总经理（主持工作），长江养老保险副总裁等职务。加入绿地集团后，先后

担任绿地金融控股集团董事长、总裁，绿地集团总裁助理、副总裁、执行副总裁、执行总裁，绿地金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等职务。现

任本公司董事、执行总裁。

王晓东，中国国籍，男，1977年10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 2004年加入绿地集团，先后担任绿地集团办公室主任助理、副主任、常务

副主任、主任等职务。 现任本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董事会秘书。

经核查，上述高管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资格，不存在《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高管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

上市公司高管的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管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

形，上述高管的教育背景、任职经历、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能够胜任所任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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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协和路193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9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215,360,68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2.685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玉良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

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7人，其他董事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其他监事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王晓东先生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199,619,398 99.8459 14,651,943 0.1434 1,089,347 0.0107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199,630,718 99.8460 14,660,743 0.1435 1,069,227 0.0105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199,081,023 99.8406 14,667,163 0.1436 1,612,502 0.0158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198,683,551 99.8367 15,509,735 0.1518 1,167,402 0.0115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200,087,913 99.8505 14,142,633 0.1384 1,130,142 0.0111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新增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163,224,645 99.4896 51,444,584 0.5036 691,459 0.0068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新增财务资助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197,552,428 99.8257 15,030,089 0.1471 2,778,171 0.0272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199,592,633 99.8456 14,166,608 0.1387 1,601,447 0.0157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9.01 张玉良 10,192,365,980 99.7749 是

9.02 耿靖 10,190,104,881 99.7528 是

9.03 董伟 10,192,111,680 99.7724 是

9.04 杨绿波 10,192,010,531 99.7714 是

9.05 叶源新 10,192,432,547 99.7756 是

9.06 刘延平 10,194,562,541 99.7964 是

2、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01 乔依德 10,192,508,308 99.7763 是

10.02 王开国 10,191,878,230 99.7701 是

10.03 张军 10,190,006,158 99.7518 是

10.04 沈黎君 10,194,562,036 99.7964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43,317,548 72.2023 15,509,735 25.8518 1,167,402 1.9459

6

关于公司新增对外担

保额度的议案

7,858,642 13.0989 51,444,584 85.7486 691,459 1.1525

7

关于公司2025年度新

增财务资助额度的议

案

42,186,425 70.3169 15,030,089 25.0524 2,778,171 4.6307

8

关于修订 《公司章

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44,226,630 73.7176 14,166,608 23.6131 1,601,447 2.6693

9.01 张玉良 36,999,977 61.6721

9.02 耿靖 34,738,878 57.9033

9.03 董伟 36,745,677 61.2482

9.04 杨绿波 36,644,528 61.0796

9.05 叶源新 37,066,544 61.7830

9.06 刘延平 39,196,538 65.3334

10.01 乔依德 37,142,305 61.9093

10.02 王开国 36,512,227 60.8591

10.03 张军 34,640,155 57.7387

10.04 沈黎君 39,196,033 65.3325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第8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包含股东的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上述第4、6-10项议案对持股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杜（杭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世强、李洪杉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

司股东会规则（2025年修订）》和《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金杜（杭州）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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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张蕴女士退休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张蕴女士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不再担任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执行总裁职务。

张蕴女士长期在公司任职，始终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公司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公司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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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6月11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2024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6月11日 14点00分

召开地点：上海市徐汇区田林路201号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6月11日

至2025年6月11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及《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参与沪股通上市公司网

络投票实施指引》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H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报告》的

议案

√ √

2

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报告》的

议案

√ √

3 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 √

4

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的议案

√ √

5

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建议方案的

议案

√ √

6

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建议方

案的议案

√ √

7

关于聘任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 √

8 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捐赠事项的议案 √ √

9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发行新股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 √

1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回购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 √

11

关于选举黄锦文先生为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

本次股东大会还将听取以下报告：

1.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履职情况及评价结果报告；

2.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履职情况及评价结果报告；

3.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履职情况报告；

4.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关联交易情况专项报告；

5.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内部交易情况评估报告。

（一）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于2025年3月26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2025年4月25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以及2025年5月12日召开的第

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内容分别详见2025年3月27日、2025年4月26日和2025年5月

13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二）特别决议议案：议案5、9、10

（三）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5、6、7、11

（四）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五）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

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 可以通过其任

一股东账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

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

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

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

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

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1601 中国太保 2025/6/3

说明：1.全球存托凭证的存托人（以下简称“存托人” ）作为全球存托凭证所代表的基础证券A股股

票的名义持有人可以授权其认为合适的一名或以上人士出席会议， 并按照全球存托凭证实际持有人意

思表示申报对股东大会审议议案的意见；

2.H股股东参会事项参见本公司发布的H股股东大会通知。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参加现场会议A股股东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本次会议的，应提交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

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会议的，应提交代理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委托人亲笔签署的股东授

权委托书（附件1）、股票账户卡。

2.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本次会议的，应提交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股票账户

卡；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会议的，应提交代理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

权委托书、股票账户卡。

3.融资融券投资者出席会议的，应持融资融券相关证券公司的营业执照、证券账户证明及其向投资

者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投资者为个人的，还应持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投资者

为机构的，还应持本单位营业执照、参会人员身份证、单位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附件1）。

4.存托人或代理人可以授权其认为合适的一名或以上人士在股东大会上担任其代表，如果一名以上

的人士获得授权，则授权书应载明每名该等人士经此授权所涉及的股份数目和种类，授权书由存托人授

权人签署。 经此授权的人士可以代表存托人（或其代理人）出席会议。

（二）参加现场会议H股股东登记方式：

详情请参见公司于香港联交所披露易网站（www.hkexnews.hk）及公司网站（www.cpic.com.

cn）上向H股股东另行发出的股东大会通知及其他相关文件。

（三）参加现场会议登记时间：2025年6月11日13:15-13:45

参加现场会议登记地点：上海市徐汇区田林路201号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六、其他事项

（一）本次会议会期预计半天，参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二）本次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1号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200010

联系人：贡正

电话：021-33968661

传真：021-68870791

邮箱：ir@cpic.com.cn

特此公告。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6月11日召开的贵公司2024年度

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报告》的

议案

2

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报告》的

议案

3 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4

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的议案

5

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建议方案的议

案

6

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建议方

案的议案

7

关于聘任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8 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捐赠事项的议案

9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发行新股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1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回购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11

关于选举黄锦文先生为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

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